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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差假請假規定 

80 年 8 月 6 日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實施 
95 年 3 月 7 日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實施 

95 年 11 月 14 日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實施 
96 年 10 月 16 日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實施 

98 年 6 月 2 日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
100 年 5 月 17 日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03 年 06 月 12 日 102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
105 年 06 月 14 日 104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
105 年 12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
106 年 12 月 25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

一、學生因故不能到校註冊、上課、考試、參加集會活動，均須依照本規定辦理請假，

並應事前向授課教師報備請假事宜。 

二、學生請假之准假權責規定如下： 

(一) 請假 3 日（含）內者直接於請假系統中請假，權責人員逕行於系統內核准，並

於作業後依規定檢據證明。由系統轉知授課教師、導師、系教官（校安人員）

及系主任。 

(二) 請假超過 3 日者，先於請假系統填報，並檢據證明文件向導師或系教官（校安

人員）及系主任申請，由其在系統上核准，並由系統轉知授課教師、導師、系

教官（校安人員）及系主任。 

三、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於請假系統完成請假： 

(一) 14 日內（含）病假、生理假：2 日內請假。 

(二) 超過 14 日病假、傷病住院：7 日內請假。 

(三) 產假、陪產假、流產假、喪假：7 日內請假。 

(四) 事假：應預先於當日(含)前請假。 

(五) 公假：應預先請假，非有特殊狀況，不得事後補假，補假並應於事實發生後 7

日內完成。 

四、學生於請假系統完成請假程序後，應於系統檢附電子檔證明，另以紙本證明文件交

付者應於 3 日內送達生輔組備查；假單成立後欲銷假者應完成銷假流程。 

五、相關證明文件說明如下： 

(一) 病假：檢具醫療院所或足資證明之文件，若未就醫者，除生理假依第 3 款辦理

外，其餘應請事假。惟註冊、考試期間，應有「公立或區域級(含)以上醫院」

之重病診斷證明。 

(二) 傷病住院：檢具「公立或區域級(含)以上醫院」診斷證明，出院後得依診斷書

建議休養期間延長請假日數，未敘明者列入病假規定辦理。 

(三) 生理假：女性學生每月 1 日得免證明文件申請，當月第 2 日起列入病假規定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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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 

(四) 事假：須檢具有效證明文件，其事由應以本人傷病、家中遭逢變故、本人或配

偶四親等親屬婚喪或其他重大特殊情況為限。 

(五) 公假：因公請假須出示相關證明且經派遣單位簽准，倘為計畫及實驗性質公假

應敘明計畫名稱、事由及地點得免出示證明；如參加政府舉辦之測驗、鑑定、

競賽、考試及兵役體檢、抽籤等，應有相關證明文件；具原住民身分之學生遇

原住民歲時祭儀得檢具戶籍證明或政府機關開具之證明文件；因法定傳染病經

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離者應有相關證明文件。 

(六) 喪假：學生或其配偶之直系親屬、兄弟姐妹喪葬，應有證明文件。假期除學生

父母及配偶得請 15 日，其餘親屬之喪假一律為 5 日，並得分次申請，但應於

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。 

(七) 產假、陪產假、流產假：檢具醫療院所之證明文件。 

六、申請產假者：於分娩前，得請產前假 8 日；於分娩後，得於 42 日內請娩假；因配

偶分娩者，給陪產假 3 日，得分次申請。但應於配偶分娩日前後 3 日內請畢，例假

日順延之。懷孕滿 5 個月以上流產者，得於 42 日內請流產假；懷孕 3 個月以上未

滿 5 個月流產者，得於 21 日內請流產假；懷孕未滿 3 個月流產者，得於 14 日內請

流產假。 

七、學生請假缺席扣操行成績分數標準，依「學生操行成績評定辦法」辦理。學生未依

本規定請假或請假未經核准而缺席者，以曠課論，另經核定為公假、喪假、生理假、

產假、陪產假，不列入缺課計算。 

八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(一) 考試請假：因會影響該科成績或補考之事宜，應先請得授課教師之核准。 

(二) 註冊請假：另依本校「註冊暨註冊請假實施要點」規定辦理，並應經教務處之

核准。 

九、本規定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